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广汇汽车服务股份公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相关法

律法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保荐机构”）作为

广汇汽车服务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广汇汽车”、“公司”）2016 年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对广汇汽车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意

见如下： 

一、本次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2018 年 2 月，广汇汽车全资子公司广汇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广汇有限”）与控股股东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广汇集团”）、自然人殷小亮签署《合伙份额转让协议》，其中以人民币 65,520

万元收购广汇集团持有上海爱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爱卡”、 

“交易标的”）22.6087%合伙份额，以人民币 3,099.60 万元收购殷小亮持有上海

爱卡 1.0696%合伙份额。 

（二）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中，交易对方广汇集团持有广汇汽车 32.80%已发行股份，是公司

的控股股东，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内上市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未发生收购或出售资产、受让

或转让股权等事项。 

（三）审批程序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王新

明、孔令江、薛维东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且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交易对方之一：广汇集团 

广汇集团持有广汇汽车 32.80%已发行股份，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规定，广汇集团为公司关联法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广汇集团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长沙路 2 号（广汇

美居物流园） 

法定代表人：孙广信 

注册资本：401,024.581500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业、汽车组改装业、证券业、化工机械制造业、环保锅炉

制造业、液化天然气业、煤化工项目、汽车贸易及服务的投资；高科技产品开发；

会展服务。 

主要股东：孙广信、新疆创嘉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上海金元百利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等。 

实际控制人：孙广信，持有广汇集团 63.60%的股权。 

主要财务情况：（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2,208,370.37 16,494,132.94 14,113,187.20 

负债总额 15,540,523.16 11,440,984.10 9,843,607.10 

净资产 6,667,847.21 5,053,148.84 4,269,580.10 

项目 2016 年 1-12 月 2015 年 1-12 月 2014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14,561,731.09 10,503,737.94 10,112,083.22 

净利润 398,815.85 290,618.62 502,750.22 

（二）交易对方之二：自然人殷小亮 



姓名：殷小亮 

性别：男 

国籍：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住址：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经一路 41 号楼 2 单元 402 号 

任职情况：曾任华侨银行成都分行项目经理、北京奥斯达兴业科技有限公司

业务总监、佛山力讯电子新疆区域经理，现任新疆鑫启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兼总经理。 

自然人殷小亮与广汇汽车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

关系。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名称和类别：收购资产 

本次交易系广汇汽车全资子公司广汇有限收购关联方、非关联方持有的上海

爱卡 23.6783%合伙份额，即收购控股股东广汇集团持有上海爱卡 22.6087%合伙

份额，收购殷小亮持有上海爱卡 1.0696%合伙份额。 

（二）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 

1、基本信息 

标的名称：上海爱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乌鲁木齐凤凰基石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委派代表：

张维）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 240 号一层 E4 室 

成立时间：2015 年 10 月 26 日 

营业期限：2015 年 10 月 26 日至 2025 年 10 月 25 日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合伙人情况： 

姓名或名称 
合伙人

性质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

方式 

乌鲁木齐凤凰基石股权

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 

普通合

伙人 
10.00 10.00 0.0043% 货币 

济宁先锋基石股权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

伙人 
9,268.60 9,268.60 4.0298% 货币 

杭州先锋基石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

伙人 
10,731.40 10,731.40 4.6658% 货币 

马鞍山沃润基石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

伙人 
8,300.00 8,300.00 3.6087% 货币 

马鞍山迪卡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

伙人 
1,484.70 1,484.70 0.6455% 货币 

马鞍山爱卡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

伙人 
28,588.80 28,588.80 12.4299% 货币 

安信乾盛财富管理(深

圳)有限公司 

有限合

伙人 
5,000.00 5,000.00 2.1739% 货币 

杭州金投产业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有限合

伙人 
4,800.00 4,800.00 2.0870% 货币 

马鞍山盛景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

伙人 
2,000.00 2,000.00 0.8696% 货币 

石家庄爱卡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有限合

伙人 
9,996.00 9,996.00 4.3461% 货币 

北京阳光融汇医疗健康

产业成长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有限合

伙人 
9,504.00 9,504.00 4.1322% 货币 

北京启杰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有限合

伙人 
100.00 100.00 0.0435% 货币 

济南盛方鼎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

伙人 
9,600.00 9,600.00 4.1739% 货币 

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合

伙人 
52,000.00 52,000.00 22.6087% 货币 

广汇汽车服务有限责任

公司 

有限合

伙人 
45,540.00 45,540.00 19.8000% 货币 

殷小亮 
有限合

伙人 
2,460.00 2,460.00 1.0696% 货币 

北京亚众信合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有限合

伙人 
1,200.00 1,200.00 0.5217% 货币 

安徽产业升级基金合伙 有限合 29,416.50 29,416.50 12.7898% 货币 



企业（有限合伙） 伙人 

合计 230,000.00 230,000.00 100.0000% 
 

2、主营业务 

截止目前，上海爱卡主要投资塞纳德（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投资金额

为 226,580.97 万元，持股 99.98%。塞纳德（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主营业务

为运营爱卡汽车网。爱卡汽车网站创立于 2002 年 8 月，作为中国汽车社会化网

络互动媒体平台，拥有中国领先的汽车主题社区。截止目前，爱卡汽车业务覆盖

国内 437 个城市，囊括海内外 18000 余款热门车型的即时资讯、评测、数据和报

价。 

3、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1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235,326.42 227,907.65 

负债总额 0.00 0.00 

净资产 235,326.42 227,907.65 

项目 2016 年 1-12 月 2017 年 1-11 月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923.82 -816.37 

注：①上述数据存在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其中 2016 年 12 月 31 日财务

数据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审计，2017 年 11 月

30 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②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 21 条规定：上海爱卡为

塞纳德（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母公司，属于投资性主体，因此不予合并。 

4、本次交易是合伙企业内部合伙人之间的转让，根据合伙协议，不存在优

先受让事项。 

5、根据上海爱卡合伙人协议的相关约定，乌鲁木齐凤凰基石股权投资管理

有限合伙企业为上海爱卡普通合伙人。乌鲁木齐凤凰基石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合伙

企业与广汇汽车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完成后，上海爱卡不会纳入广汇汽车

的合并报表范围。 

（二）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 



根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新疆华盛资产评估与不动产估价有限公

司出具的“华盛评报字（2018）第 1012 号”评估报告，上海爱卡的股东全部权

益评估结果如下：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A-B D=C/A×100 

流动资产 1,326.68 1,326.68 - - 

非流动资产 226,580.97 288,593.74 62,012.77 27.37 

其中：长期股

权投资 
226,580.97 288,593.74 62,012.77 27.37 

资产合计 227,907.65 289,920.42 62,012.77 27.21 

流动负债 0.00 0.00 - - 

负债合计 0.00 0.00 - - 

净资产（所有

者权益） 
227,907.65 289,920.42 62,012.77 27.21 

（1）评估基准日及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评估基准日为 2017 年 11 月 30 日，

评估报告的使用有效期原则上为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即自 2017 年 11 月 30 日

起一年内有效。 

（2）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 

（3）评估范围：上海爱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申报的评估基准日公司全

部资产及负债。 

（4）资产基础法各科目评估增值原因如下： 

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226,580.97 万元，评估值为人民币

288,593.74 万元，评估增值人民币 62,012.77 万元。主要因上海爱卡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拥有 1 家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塞纳德（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对其进行整体评估，评估获得被投资单位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然后乘以所持股

权比例计算得出股东部分权益价值。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新疆华盛资产评估与不动产估价有限公司对

上海爱卡全部股东权益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华盛评报字（2018）第 1012 号”



评估报告。 

于基准日（即 2017 年 11 月 30 日），上海爱卡净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

289,920.42 万元；根据评估结果，经各方协商确定以人民币 65,520 万元作为取得

广汇集团持有上海爱卡 22.6087%合伙份额的交易对价，以人民币 3,099.60 万元

作为取得殷小亮持有上海爱卡 1.0696%合伙份额的交易对价。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标的公司：上海爱卡 

1、协议主体 

转让方： 

1）广汇集团 

2）殷小亮 

收购方：广汇汽车 

2、交易价格与支付方式 

公司以人民币 65,520 万元现金购买转让方 1）广汇集团持有上海爱卡

22.6087%的合伙份额，以人民币 3,099.60 万元收购转让方 2）殷小亮持有上海爱

卡 1.0696%的合伙份额。 

协议生效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公司应向转让方支付全部交易价款。 

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市公司已向转让方支付相关款项。 

3、协议终止或解除及违约责任：因任何一方严重违反协议相关约定且守约

方已发出书面解除通知的，协议解除。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因此遭受的全部经济

损失及所支付的诉讼费、律师费和其他一切费用并返还守约方已支付的任何款项

（如有）及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近年来，互联网平台与传统业务进行有机结合已成为零售行业的创新业务模

式之一。本次收购标的公司上海爱卡，通过塞纳德（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持



有爱卡汽车网相关的权益、资产及业务。 

本次关联交易系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对公司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产

生重大影响。 

六、关联交易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及表决情况 

广汇汽车于 2018 年 2 月 23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关联董事王新明、孔令

江、薛维东已回避表决，与会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该议案。 

（二）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交易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独立董事沈进军、程晓鸣、梁永明事前认

可，且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1、本次交易的实施，可以进一步加深与爱卡汽车的合作，充分利用爱卡汽

车线上资源优势，为用户提供更便捷、更周到的服务。有利于增强公司的长期盈

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2、本次交易聘请新疆华盛资产评估与不动产估价有限公司对交易标的进行

评估，资产评估机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与公司、交易对方及标的资产不

存在关联关系，具有充分的独立性，其进行的评估符合客观、公正、独立的原则

及要求；本次交易价格以资产评估报告中确认的评估值作为定价标准，交易价格

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合规，关联董事在董事会回避了对本

议案的表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其他 

本次关联交易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亦无需取得有关政府部门批

准。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本次交易为广汇汽车全资子公司广汇有限收购关联方广汇集团、非关联

方自然人殷小亮持有的合伙企业份额。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

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以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

报告》为基础经各方协商确定，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公开、公允的原则，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经核查，西南证券对本次关联交易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汇汽车服务股份公司关联交易

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汪子文       黄 澎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2 月 28 日 


